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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貳、社會關注議題

參、議題討論



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一、國土空間發展策略（第五章第一節）

二、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第九章第二
節）

三、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第九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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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一、國土空間發展策略1/4

海域範圍內之港口航運、漁業資源利用、礦業資源利用、
觀光旅遊、海岸工程、海洋保護、特殊用途分布空間之
保育或發展策略(補充說明)

考量海岸地區之自然海岸零損失、海岸防護、海岸保護等政
策係屬海岸管理法範疇，已依初審意見「應與空間規劃或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者為原則」，將本計畫（草案）第五章，第
一節，參，海洋資源面向相關發展策略之內容，修正為：
「一、強化海域基礎調查及現況使用資料」、「二、建立用
海行為納管，確保保洋生態保育及用海秩序」及「三、建構
海洋資源監測系統及風險管理」等三部分，俾與相關章節之
內容有效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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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一、國土空間發展策略2/4

建立用海行
為納管，確
保海洋生態
保育及用海
秩序。

強化海域基
礎調查及現
況使用資料

海域範圍內之港口航運、漁業資源利用、礦業資源利用、
觀光旅遊、海岸工程、海洋保護、特殊用途分布空間之
保育或發展策略：

持續更新及全面調查海域範圍之自然資源、生態系統、海洋環
境等基本資料，盤點海域利用情形，並考量社會經濟發展、能
源礦產開發、公眾親水、文化保存、原住民傳統等海域利用需
求，建立資料庫並掌握海洋環境及活動本質。

(1)考量依法既有同意使用權益：
海域之立體性、洋流空間流動性、功能多元性和無法切割
之特性，可同時存在許多活動行為，故海洋資源地區之各
分類得重疊劃設，並藉由使用地類別進行使用管制。依據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105年1月2日前，已依法同意使用
之用海範圍及區位，作為建立海域使用現況之基礎資料，
按使用行為或設施設置，區分為：漁業資源利用、非生物
資源利用、海洋觀光遊憩、港埠航運、工程相關使用、海
洋科研利用、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理、軍事及防救災相關
使用及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等類別，作為國土功能分區
及分類劃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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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一、國土空間發展策略3/4

建立用海行
為納管，確
保海洋生態
保育及用海
秩序。

海域範圍內之港口航運、漁業資源利用、礦業資源利用、
觀光旅遊、海岸工程、海洋保護、特殊用途分布空間之
保育或發展策略：

(2)沿續「區位許可」機制，建立海洋資源地區「使用許可」制度：
配合海域納入區域計畫實施範圍，104年12月31日修正發布「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海域用地以「區位」管理容許使用，並增訂第
6條之2有關海域用地「區位許可」規定。基於實務可操作及政策延續
性考量，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宜延續上開「區位許可」機制，
除依其他法律劃設之保護（育、留）區、漁撈範圍、非機械動力器具
之水域遊憩活動範圍、船舶無害通過範圍無須經同意或申請使用許可，
即可依相關目的事業法律（令）規定劃設、使用外，其餘類型均需依
國土計畫法第24條申請使用許可，並符合對海洋之自然條件狀況、自
然資源分布、社會發展需求及國家安全考量係屬合理、興辦事業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原則同意、環境敏感地區及已核准許可範圍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經審查後始得許可使用。

(3)落實海域環境永續發展，規範使用許可使用期間：考量海域自然、生態資源
有限及設置設施與區位範圍內利用等對環境之影響，將海域範圍使用之特性、施
工期間及除役拆除期間等納入考量，評估並規範各類許可使用細目之使用期間，
以確保海域環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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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一、國土空間發展策略4/4

建構海洋資源監測系統及風險管理

(1)強化海洋環境監測：
整合有關機關與學術機構所進行之海域範圍內自然與人文資料等資訊，
建立管理及環境監測系統，以掌握海域內能源、資源、礦產、社會經濟
發展等狀況，及海面、水體、海床及底土之相關活動，以便迅速、正確
及充分獲取海域範圍內各種資訊，支援管理決策。

(2)發展海洋災害風險管控系統：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現象，政府各部門應發展海洋災害控管機
制，強化事前預測與預警系統，降低災害發生的不確定性和未知性；亦
須採取風險管理措施與強化產業韌性，減緩海洋產業受災害之影響。

海域範圍內之港口航運、漁業資源利用、礦業資源利用、
觀光旅遊、海岸工程、海洋保護、特殊用途分布空間之
保育或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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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二、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1/6

 基本原則(補充說明)
1. 關於本分區基本原則略以：「（一）…各項使用申請許可以維持『海水』狀態之

使用為原則」，前開「海水」狀態定義為何？請規劃單位再予說明。

2. 關於本分區基本原則略以：「（四）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依其他法律
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得逕依各該法規辦理，無須申請許可使
用。…」然因國土保育地區與其他法令規定劃設之保育或保護分區不同，何以需
要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之各類保護（育、留）區，始無須申請許可使用？
請規劃單位再予說明。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第八章，第一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方式，貳、海洋資源地區，略
以「除實施都市計畫區及國家公園區外，其餘海域均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故非屬海
域者，將不納入劃定為「海洋資源地區」。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第九章，第二節，海洋資
源地區基本原則規定略以「（一）…各項使用申請許可以維持『海水』狀態之使用為原則。」

 至擬於海岸地區「築堤、排水、填土、造地」進行填海造地，將海域變更為陸地者，依國
土計畫法第24條第2項規定，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有關全國國土計畫(草案)第九章，第二節，海洋資源地區基本原則規定略以「（四）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得逕依各該法規辦理，
無須申請許可使用。…」，經檢視「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係屬贅字，為避免誤解，
應予刪除並修正為：「（四）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各類保護(育、留)區時，得逕依各該法規
辦理，無須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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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二、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2/6

 基本原則(補充說明)
3. 依據本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前項使用許可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且

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並符合海岸及海域之規劃。」，考量海岸
管理法第1條明確宣示「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政策原則，是以，就海域範圍內
填海造地案件之指導事項為何？請再予補充說明。

 依國土計畫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並符合海岸及海
域之規劃。」其立法原意即為藉由相對較嚴謹之國土計畫「規劃、審議及核定」程序，有
效控管得進行「填海造地」之區位，落實計畫引導發展之目標，並避免需地機關任意填築，
破壞海岸地區自然環境資源。

 另本部依國土計畫法第26條第3項，辦理「使用許可審議規則」（草案）規劃作業，將參
考現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11編「填海造地」專編之內容，及海岸管理法
第26條第5款「因開發需使用自然海岸或填海造地時，應以最小需用為原則，並於開發區
內或鄰近海岸之適當區位，採取彌補或復育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之有效措施。」之政策方
向訂定。

 為避免任意需地機關任意填海造地，破壞海岸自然環境，填海造地開發之面積，以適用為
原則，不宜擴大需求，開發計畫應明確說明其土地需求之計量方式。延續修正全國區域計
畫之政策，本計畫（草案）規定：「於海域申請築堤排水填土造陸之開發，應以『行政院
專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電信、能源等公共設施或公用事
業，並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為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後續將依上開原則，
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擬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之填海造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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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二、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3/6

 海洋資源地區劃設條件

第一類：

 第一類之一：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
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保育目
的】

 第一類之二：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
地區，於申請許可之特定海域範圍
(包括水面、水體、海床或底土等)，
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
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特
定目的事業】

 第二類：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
區，於申請許可之特定海域範圍
(包括水面、水體、海床或底土等)，
未設置人為設施，除特定時間外，
有條件容許人員、船舶或其他行
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特定目
的事業】

 第三類：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
海域。【單純維持海域自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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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二、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4/6

 基本原則

1. 海洋資源地區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用秩序，
各項使用申請許可以維持「海水」狀態之使用為原則。

2. 海洋資源地區之各項使用，應避免影響海域之自然生態環境與動態平衡。
於政府彙整海域之使用現況，針對不同海域，因地制宜訂定符合國家安
全、公共安全及永續利用之使用秩序相關規定前，尊重現行之合法使用。

3. 除經依法許可，不得影響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使用。

4.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時，得逕依各該規定辦理，
無須申請許可使用。其餘各使用類型於許可使用範圍內，如有涉及前揭
各類保護(育、留)區，或其他法令有禁止或限制使用者，仍應依各該規
定辦理。

5. 許可使用範圍涉及原住民海域之使用時，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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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二、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5/6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1. 延續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海域區（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制

度，納入依本法第24條之「使用許可」，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2. 於經使用許可之範圍內，依其目的事業法令規定，設置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港埠航運、工程相關等設施之使用。

3. 因開發行為致造成海岸災害之虞者，申請人須研訂防護對策，並定期
實施調查監測，適時檢驗或修正防護措施。

4. 為確保設施安全，須研訂因應氣候變遷引發海平面上升或極端氣候之
調適策略，並確實執行。

5. 為確保航行安全，施工及營運階段，均應設置警示裝置，並依航運主
管機關之通報規定辦理。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1. 係供維護海域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

護(育、留)區，其經營管理均依其法律規定辦理，無須依本法申請許可。
2. 納入依本法第23條所訂定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採「免經申請同意使

用項目」辦理。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1. 延續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海域區（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制度，

納入依本法第24條之「使用許可」，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2. 於經使用許可之範圍內，不得設置人為設施，並依其目的事業法令規定，
從事海洋觀光遊憩、海洋科研利用、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理、軍事及防
救災及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之相關活動之使用。

3. 除違反經許可之有條件相容原則，對於其他依法使用之非排他性用海活
動不得阻撓。

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以維持其自然狀態為原則，除漁撈、非動
力機械器具之水域遊憩活動、船舶無害通過等行為，或劃設各類海域保
護區外，其餘行為應依本法有關申請使用許可之規定辦理。

(修正內容)

二、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6/6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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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三、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1/2

 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海岸之利用管理目標為促進海岸地區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
各種開發利用行為應更為審慎，以達成海岸土地最適利用；
同時確保民眾親水權、公共通行權及公共水域之使用權。
基於國家長期利益，海岸資源保護、災害防護與開發利用
應兼籌並顧，開發利用過程中，對自然環境有重大之影響
者，應以保護與防護為優先考慮。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針對擬進行填海造地範圍，
應以「行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興辦之電信、能源等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並經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為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另為
避免任意需地機關任意填海造地，破壞海岸自然環境，填
海造地開發之面積，以適用為原則，不宜擴大需求，開發
計畫應明確說明其土地需求之計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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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三、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2/2

 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三、配合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土地使用主管機關

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依該計畫第三章，海岸地區之保護原則、防護原則、海岸永續利用原則，各
級國土計畫應檢視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是否妥適。

(二)依該計畫第四章第4.3.2節，三「都市設計準則」，請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研（修）訂相關都市設計準則（非限於都市土地）。

(三)依該計畫第五章，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區之發展、復育及治理原則，於研
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應適修土地利用管制相關內容。

(四)配合未來陸續公告之「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所訂定「禁止及
相容之使用」之內容，適時修定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

(五)依海岸管理法第7條「海岸地區應避免新建廢棄物掩埋場」之政策，該計畫
第5.3節研訂「廢棄物掩埋場設置檢討」相關原則。故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應避免於海岸地區規劃新建廢棄物掩埋場，並配合地方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移除或改善既有廢棄物掩埋場措施，規劃調整國土功能分區。



貳、社會關注議題
一. 海洋資源地區建議應增加海洋保護區。

– 回應：
 國土計畫法並未授權劃設「海洋保護區」，故其劃設作業仍回歸各目的事業法

規定辦理。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業將「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指定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以維護海域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其經營管
理均依其法律規定辦理。

二. 海域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後填海造地，是否與自然海岸零損失政
策衝突？
– 回應：
 依國土計畫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並符

合海岸及海域之規劃。」其立法原意即為藉由相對較嚴謹之國土計畫「規劃、
審議及核定」程序，有效控管得進行「填海造地」之區位，落實計畫引導發展
之目標，並避免需地機關任意填築，破壞海岸地區自然環境資源。

 另本部依國土計畫法第26條第3項，辦理「使用許可審議規則」（草案）規劃
作業，將參考現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11編「填海造地」專編
之內容，及海岸管理法第26條第5款「因開發需使用自然海岸或填海造地時，
應以最小需用為原則，並於開發區內或鄰近海岸之適當區位，採取彌補或復育
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之有效措施。」之政策方向訂定。

 綜上，「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係「國土規劃」具體規範填
海造地行為，及有效維持自然海岸之重要政策。



參、議題討論

子問題（一）：就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海洋資源面
向）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子問題（二）：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
及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是否妥適，提
請討論。

子問題（三）：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是否妥
適，提請討論。



簡報結束
敬請審議


